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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通„2021‟23号 

 

 

暨南大学关于印发《暨南大学科研仪器设备 
及耗材采购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机关部处，直属单位，各校区、学部、学院、研究院： 

为简化学校科研仪器设备和耗材采购流程，提升采购效率，

现将《暨南大学科研仪器设备及耗材采购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暨 南 大 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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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南大学科研仪器设备及耗材采购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《关于完善中央单位政府采购预

算管理和中央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有关事项的

通知》（财库„2016‟194 号）、科技部等 6 部门《关于扩大高校

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》（国科发政„2019‟260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简化学校科研仪器设备和耗材采购流程，提升

采购效率，结合本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科研仪器设备及耗材采购管理。

科研仪器设备及耗材是指学校用于科研教学、技术开发及其他科

技活动的仪器设备和耗材，以及满足仪器设备使用功能所需的零

部件、家具、标本、软件等，不包括学校各级行政办公、后勤保

障等部门使用的设备和耗材。 

 

第二章  采购方式 

 

第三条 单项或批量采购 1000 元（含）至 20 万元的科研仪

器设备，由申购单位通过网上竞价系统等学校认可的采购平台采

购，在申购时须注明“科研仪器设备”。申购单位须对科研仪器

设备的采购需求负责，保证科研仪器设备购置的必要性及科研用

途的真实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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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单项或批量采购 1000元（含）至 20万元的科研耗

材，由申购单位通过学校网上低值易耗品采购平台或网上竞价系

统竞价采购，非标准产品可线下货比三家采购后录入网上竞价系

统公示。 

第五条  单项或批量采购 20 万元（含）以上科研仪器设备

及耗材，申购单位在招标采购系统提交申请，招标采购中心统一

组织采购。 

第六条  单项或批量采购 20 万元（含）以上科研仪器设备及

耗材，符合非招标采购方式适用条件的，申购单位可提交特殊采

购方式申请表，如申请单一来源采购的，还需提交单一来源采购

专家论证意见材料，经学校及财政部门优先审批后执行采购。 

第七条  使用上级科技部门组织评审并批准的项目经费及

横向经费，单项或批量采购 20 万元（含）至 100 万元的科研仪

器设备，如任务书或合同中已指定设备品牌型号、供货商或服务

商的定制仪器的，申购单位可组织 3 人谈判小组跟供应商谈判，

对价格进行谈判采购，协商过程应当记录并将材料交招标采购中

心备案存档。 

第八条 采购单价 2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仪器设备需提交大型

仪器设备购置论证报告；单项或批量采购 1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

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及耗材须同时提交进口产品论证材料，其中，

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进口科研仪器设备由学校职能部门结合大型

仪器设备一并进行进口产品专家论证，其他由申购单位自行组

织，论证专家可自行选定。专家论证意见随采购文件存档备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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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科研急需采购 

 

第九条  “科研急需”，是指按常规采购程序无法满足实际科

研工作要求，需加急采购的仪器设备及耗材。适用条件包括： 

（1）已有设备发生故障、损坏等情形，短期内维修不能完成

或维修后达不到原有使用效能，因科研需要急需采购的仪器设

备； 

（2）新入职的科研人员（主要指引进人才），为尽快开展科

研工作需要购置的仪器设备和耗材； 

（3）科研过程中需要调整研究线路和方式并经科研管理部门

批准后，急需购置的仪器设备和耗材； 

（4）有科研紧急立项急需购置的仪器设备和耗材； 

（5）其他科研急需的情形。 

第十条 对科研急需的仪器设备及耗材，采用特事特办、随

到随办的采购机制。申购单位填写科研急需采购申请表，注明科

研项目名称、经费卡号、急需采购的原因等内容，并提交相关的

支撑材料（科研急需的理由及相关证明材料），交给学校科技处

或社科处审批。申购单位负责人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 

同一项目、同一预算年度，原则上只能提交一次科研急需采

购申请。 

第十一条  科研急需仪器设备及耗材的紧急采购方式 

（一）单项或批量采购 1000 元（含）至 20万元的科研急需

仪器设备及耗材，申购单位可选择按集体决策方式直接从供应商

处洽谈购买，并将科研急需采购批准件及采购结果录入学校认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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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网上采购平台公示。 

（二）单项或批量采购 20 万元(含)至 100 万元的科研急需

仪器设备及耗材，申购单位在招标采购系统提交申请，由招标采

购中心统一组织采购。在招标代理公司网站上公开发布采购公

告，公告期限为 5 个工作日。报名供应商有 3家或以上，公告截

止后 3个工作日开标，开标后有效供应商不足 3家的，可继续评

审；报名供应商不足 3家的，公告期顺延 2个工作日，顺延后报

名供应商有 1家或以上的，公告截止后 3 个工作日开标。 

（三）单项或批量采购 1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科研急需仪器设

备及耗材，申购单位在招标采购系统提交申请，招标采购中心按

政府采购规定执行。 

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未尽事宜，按照《暨南大学采购管理办法

（试行》（暨通„2018‟14号）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招标采购中心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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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暨南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主动公开        2021年 7月 5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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